
 

 
 
 
致各位員工: 
 
茲附上萬一因工受傷時您接受醫療的權利和選擇權利的正式通知單一份. 加里福尼亞州規定我們必
須交給您這份通知單. 此通知單會告訴您我們的工傷保險公司康衞氏保險公司 (CompWest Insurance 

Company) 巳跟醫療供應者網絡 (網絡) (Medical Provider Network) (Network) 簽訂合約為我們任何因
工受傷的員工提供醫療. 法律現在規定經由網絡的醫生所提供的醫療才可以得到工傷保險負責.  
 
此外, 通知單也會告訴您:  
 

• 假如您需要緊急醫療的話, 去最近的診所或急診室並立即通知我們.  

• 當您報告受傷的時候, 我們會指示您去見網絡內的一位醫生.  

• 您見過我們指引您去見的醫生後, 您可以選擇由任何其它醫生為您醫治, 祗要該位醫生是網
絡成員.  

• 您有權向網絡內另一位醫生索取第二意見. 假如您想索取第二意見的話, 只需聯絡康衞氏保
險公司 (CompWest Insurance Company) 並提出要求. 假如得到第二意見之後您仍然對您的醫
療有問題的話, 您可以向網絡內另一位醫生索取第三意見.   

• 假如得到第三意見後您仍然有問題, 或不同意醫生的意見, 您可以要求由一位加里福尼亞州
所指定的醫生來評估您的案件. 您可以選擇讓該位醫生替您驗身或審閱您的病歷來作出評估.  

• 假如您現在仍然有傷患, 而您現時的主治醫生巳經是網絡成員的話, 您的醫療不會有所改變.  

• 假如您現在仍然有由我們以前的工傷保險公司所醫療的傷患, 而您現時的主治醫生並不是他
們網絡成員的話, 我們以前的保險公司可能會通知您他們要把您轉介往一位網絡醫生. 他們
有權這樣做, 雖然會受到某些條件所規限, 通知單會談論到那些條件的.  

 

請審閱此通知單. 假如您有任何問題, 儘管與您的上司討論, 您也可以致電 (1-888) 266-7937 給康衞氏
保險公司 (CompWest Insurance Company) 找理賠顧問珍蓮娜 · 洛佩慈 (Janina Lopez, Claims 

Consultant) 或理賠經理標 · 萬高仁 (Bill Van Kuran, Claims Manager). 
 
 
 
 

(CompPartners MPN Employee English distribution 1 of 5 pages, revised 01/28/09) 


